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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O2O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更新資料 — 結算承兌票據及發行新承兌票據

茲提述揚科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11月 9日、 2019年 11月 1日、

2020年 6月 2日、 2020年 11月 30日及 2021年 11月 22日的公佈（「該等公佈」），以及本

公司日期為2018年3月28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收購O2O Limited全部已發

行股本（涉及發行可換股債券及承兌票據）。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

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日期為 2021年 11月 22日的公佈所披露，賣方及目標集團已按照收購協議之規

定交付Chow Kit Boy（馬來西亞電子商務及支付平台），而買方的管理層已檢查

Chow Kit Boy及其功能，並對Chow Kit Boy的內容、質量及功能感到滿意。因

此，相關付款條件已達成。於 2021年 11月 22日，本公司已根據收購協議（經補充）

的條款及條件向賣方發行本金額為37,400,000港元的承兌票據（「承兌票據」）。承兌

票據自發行日期起計為期36個月，按2%的年利率計息。

根據其條款，承兌票據將於 2024年 11月 21日到期。本公司與賣方已就延長承兌票

據的到期日及延遲還款進行磋商，由於本公司希望為其他潛在項目及業務營運維

持現金儲備，尤其自2020年開始，O2O項目的開始營運時間因馬來西亞COVID -19

大流行而受到影響及拖延。鑒於上述理由，賣方對發行新承兌票據的回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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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董事認為發行新承兌票據可讓本集團延長還款的時間，以保留資金，有利

於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業務計劃。

董事會宣佈，於 2024年 11月 20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清償契據，據此，本公司須

向賣方發行本金額為 36,888,000港元（相等於 21,200,000馬來西亞令吉（相當於承兌

票據的未償還本金總額及未付利息），根據該協議所協定用於釐定匯率的機制計

算得出）的新承兌票據（「新承兌票據」）以抵銷承兌票據項下的未償還負債。新承

兌票據按 2%的年利率計息，自發行日期起計 36個月到期，與承兌票據的條款相

同。新承兌票據應不遲於2024年11月21日發行。

董事認為，結算及發行新承兌票據及註銷承兌票據 (i)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及 (ii)不構成收購事項條款的重大變動，亦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揚科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昌源

香港，2024年11月20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昌源先生及潘丞章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蔡朝暉博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國謙議員（大紫荊勳賢、金紫荊星

章、太平紳士）、Yvonne Low Win Kum女士及陳繼榮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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